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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14年4月 

電話：(05)2717192-3(一組)  電話：(05)2717196-7(二組)     傳真：(05)2717195  

網址：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一、重申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應注意事項如下： 

1.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意旨揭示：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

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

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準此，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

如有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抑或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

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將遭致依公務員懲戒法予以懲戒之結果。 

2.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就其行政職務，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應負誠信清廉、保密、

不得假藉權勢圖利等義務，其經營商業、兼職等相關事項應依國立各級學校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規定辦理。(全文如附件連結) 

3.現行法令及懲處規定： 

(1)公務員服務法第22條：「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

懲戒或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 

(2)公務員服務法第26條第1項：「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

者以外人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不適用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

其經營商業、執行業務及兼課、兼職之範圍、限制、程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3)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二、教育部114年3月6日臺教人(三)字第1140022833號書函轉知，有關行政院修正

「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第9點、第10點，並自114年2月26日生效，相

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1b462507-49ac-4839-88d1-c0fb1fce1799?nodeId=34705&sId=21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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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114年3月6日臺教人(二)字第1140025634號書函轉知，檢送「行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身心障礙公務人員申請合理調整人事案件受理與執行注意

事項」，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企業主需要知道的《性騷擾防治法》：如果遇到員工說被性騷擾怎麼

辦？ 

【本文摘自關鍵評論/讀者投書】        

公務機關、私人企業、演藝圈都曾傳出性騷擾事件，甚至是性侵的案件，在

2023 年公佈修改後的性騷擾三法，各位企業主們，準備好了嗎？ 

情境：員工說他被性騷擾想請假，主管允許後卻被市府罰款？ 

一間經營冷凍食品的企業主表示，過去遭遇員工私下反應被其他員工觸碰到隱

私部位，讓他感覺噁心，所以想跟公司請假。主管基於同情且想讓員工先沈澱一下後

再來處理，但最後員工並沒有返回上班。公司在半年後遇到勞動檢查，針對該起性騷

擾事件要求公司改善，否則將面臨 10 萬到 50 萬元的罰款。 

根據其他員工轉述，該主管對於公司因為他的行為面臨罰款壓力感到驚訝，因

為當時並非不處理，反而是因為出於同情，而先同意員工休假沉澱，預計等員工返回

崗位後要徹底了解事情經過，最後卻變成公司收到性騷擾無作為的檢舉。 

如果遇到員工說被性騷擾怎麼辦？ 

台灣的 MeToo 事件曾一路從網紅圈延燒到演藝圈、政府部門，以及私人企業單

位都傳出相關案件。正在閱讀文章的企業主與管理者們，若出現有下屬或是員工發生

性騷擾，你該怎麼辦？身為主管，是否了解在權利義務上，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呢？ 

法律面上，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第 2項：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

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ServerFile/Get/a94b5538-a722-4b64-aa88-a9ebaaf3385c?nodeId=34705&sId=218826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4510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fl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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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首先確立了雇主被賦予採取行動的的權利義務，也就是當雇主知悉員工被

性騷擾或是性騷擾別人時，在法律位階上，被規定了需要做出反應，而反應內容是什

麼呢？該法條並未明確說明，但第二個確立了雇主接下來的行為不能是消極與等待，

必須符合「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是什麼？ 

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 年度訴字第 677 號判決：「企業如何衡平性騷擾防

治與營運影響而制訂其規則，於不違反前揭勞動部制訂之『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之前提下，當可依其企業特質予以調整再予規範，然一經

規範成立，即無迴避適用之餘地。因此，企業事先規範如何完成補救義務之程序措

施，其踐行與否，當然是性平法主管機關判斷企業是否落實性平法第 13 條第 2項事

後補救義務之重要判斷標準。」 

上述判決提供了一個觀點，實務上認定雇主在法律面上具有較大的責任義務，

而且雇主的行為檢視點並非在收到申訴之後才開始，而是過往雇主是否針對性騷擾防

治有過作為，這包含律定當性騷擾發生時，公司內部應對措施是什麼？如何執行？由

誰執行？如果公司沒有相關流程與辦法，那基本上雇主很難脫逃沒有責任的指摘。 

我是雇主，我想幫忙，我該怎麼做？ 

1.心態 

企業主與主管們，在工作上肯定會遇到一些事情，是會被衡量為「重大事項」

對吧？今天顧問要先幫各位老闆們建立另一個新的重大事項：性騷擾。 

是的，如果我們不先把這個心態建立起來，恐怕就不能理解為何政府單位，乃

至於整個社會對於相關議題有這麼大的反應，必須先明白「性騷擾」就是一個需要重

視，並且審慎進行的事情。當心態一致，大家才能用相同標準去檢視自己企業內部，

對於相關舉措是否能進行相應的調整。 

2.規則 

根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13 條第 1 項：其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

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4&fl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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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規模在三十人以上需要強制制定，但如果規模未達上述條件，仍然可以制

定。如同前面所提到，其實性騷擾防範的責任是放在雇主身上的，若等事情發生才開

始辦法，不但沒有依據可以執行，也會成為隱藏的風險，因此預先制定規則就是最好

的防範。 

3.執行 

前面兩個重點都建立完成，接下來就是如何執行，以及執行面上是否能符合性

騷擾防治法的檢視，以下資料來源為台北市勞動局發行的勞動電子報，雇主應該如何

執行性騷擾防治事件： 

    執行上必須快速、盡快：一般來說雇主收到勞工申訴性騷擾案件，需要在 24 小

時內做出第一波的防治行動。這邊的 24 小時是包含下班、休息，舉例來說：如果下

班前才知悉事情，雇主必須在隔日的下班前做出第一波有效的防治動作，超過這個時

間，很難被定義為「立即」的行為。 

    需要立即執行性騷擾的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這點就體現平時公司是否有

針對性騷擾議題，制定工作規則；如果沒有，就會非常仰賴主管層級，是否能夠具有

經驗做出有效行動。 

有幾個原則是企業主可以掌握的，例如： 

申訴的員工與被申訴的員工必須暫時分開，如果兩人有重疊的工作範圍與職務

內容，都需要立即的拆分，確保申訴人員的上下班過程能夠被保障。 

如果公司有線上辦公執行經驗，也不妨讓其中一名員工暫時以線上的方式執行

工作，確保兩人不會見面。 

最後是理解事情的經過，並避免使用對質的方式，應該個別了解狀況。 

再來，是令所有雇主感到棘手的「懲戒」，這也是容易引發勞資糾紛的動作，

雇主如果不小心，引發的就是申訴人或是被申訴人的不滿，最後兩者結果都很有可能

反而針對公司的行為，向主管機關檢舉，甚至對簿公堂。 

結語 

https://web.arpa.bola.gov.taipei/EDM2/Epaper/Epaper_print.aspx?id=2283&chk=&param=pn=1&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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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性騷擾防治法》承自美國，企業主在性騷擾議題上，根據法律是也有

可能因為員工跟員工之間的糾紛，而被要求賠償，這點企業主不可不慎。 

最後提醒雇主，無論在何時接收到性騷擾的情事，都應該立即處理，同時要留

意並非所有性騷擾事件，都會直白的透露出來，像是文章開頭的案例，原本主管覺得

這只是一個請假的理由，豈知最後卻引發市府的關注。 

所以千萬不能以員工是否申訴來判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的啟動與否，以及最理想

的做法，就是在所有事件發生之前，就建立規範、宣示立場、對內教育，最後才是防

治行為措施的執行。 

 

 

個人資料外洩時，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是否有通報或告知當事人之

義務？ 

【本文摘錄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管理之個人資料，如有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

者，應於查明後通知當事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2 條規定），以使當事人得以知悉

個人資料遭違法侵害之情事，以及時採取補救措施或提起救濟。至於通知之方式，依

本法施行細則第 22 條規定，應即時以言詞、書面、電話、簡訊、電子郵件、傳真、

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為之。但通知需費過鉅者，得斟

酌技術之可行性及當事人隱私之保護（不揭示可直接或間接識別當事人之個人資

料），以網際網路、新聞媒體或其他適當之公開方式為之。通知之內容，應包括個人

資料被侵害之事實以及已採取之因應措施，以使當事人得有效採取適當補救措施以降

低損害之擴大。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CCCBED61289FB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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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機構舉辦之小說、散文、攝影比賽已發給獎金，再將作品印

成冊時，是否仍需支付稿酬？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舉辦小說、散文、攝影比賽發給獎金，係屬獎勵的性質，與著作財產權的歸

屬並無關係，如主辦單位未於比賽辦法中規定比賽作品的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

所有，也沒有和參加比賽的各個著作財產權人明白約定將比賽作品的著作財產權

讓與主辦單位，同時各該著作財產權人亦沒有授權主辦單位重製該參加比賽的著

作，主辦單位和參加人也沒有約定把獎金作為授權重製的使用報酬時，不能以

「已發給獎金」的事實，而認已取得權利或獲得授權。因此，主辦單位要將參加

比賽的作品輯印成冊，應再徵得其著作財產權人同意。至於是否仍需支付使用報

酬，須由當事人雙方自行協商，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主辦單位得無償使用，亦無

不可。 

 
 
 
               

 

  

 

走對了，血壓就穩了！院長教你踮踮腳尖降血壓 

【本文摘錄自早安健康/張承宇整理】 

 

   根據統計，在台灣每4.5小時就會有一個人，死於和高血壓直接相關的疾病，我們

常聽說的腦中風、心肌梗塞都和高血壓息息相關。國民健康署資料顯示，18歲以上國

人，約有24.1％高血壓，40歲以後超過37.5％，65歲以後，更是超過半數人有高血壓

問題。可怕的是，約有30～40％患者不知道自己血壓過高。日本整骨專家推薦一個走

路方法，透過走路習慣的改變，就可望使高血壓問題獲得改善。 

 

走路方式錯誤易引發各種不適 

https://www.tipo.gov.tw/copyright-tw/cp-470-858864-65d35-301.html
https://www.edh.tw/article/19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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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篠原整骨院院長篠原裕喜表示，他收治的許多患者，都是因為走路方式不

正確，引發頭痛、肩膀痠痛、血液循環不良、生理痛、下半身肥胖等問題。而患者經

他建議改變走路方式以後，不少人症狀都得到了改善。 

甚至有些原本腰部、膝蓋痛到難以走路的患者，透過他推薦的步行方式，慢慢地就能

從一開始的走5分鐘、10分鐘，逐漸變得能夠正常走路，甚至隨著這個步行方式變成

習慣，慢性疼痛的情況也漸漸地不再發生。而且不只是走路疼痛，頭痛、肩膀僵硬、

血液循環不良、生理痛、漏尿、下半身肥胖等問題，都可望得到改善。 

 

走路方式正確可望改善高血壓、低血壓 

    究竟是什麼樣的走路方式這麼神奇呢？篠原裕喜認為，將重心放在腳尖的走路方

式，就是改善高血壓的關鍵。 

    篠原裕喜提到，腦部的松果體和腦垂腺會互相影響，控制自律神經、血壓正常運

行， 而中醫也認為而腳拇指腹，正是松果體、腦垂腺的反射區。日本國際中醫藥膳

師坂本雅代也表示，透過刺激位於腳拇指腹的腦垂腺、松果體反射區，可以使自律神

經得到平衡，改善因為自律神經失調造成的不適，還能讓我們更有精神。 

    篠原裕喜舉例，呼吸急促、低體溫等問題，皆有可能透過調整自律神經來改善。

另外，自律神經也和血壓的控制有關，因此篠原裕喜認為，重心放在腳尖走路有可能

讓低血壓的患者血壓升高、恢復正常；高血壓患者血壓下降、恢復穩定。 

    對高血壓患者來說，穩定血壓十分重要，德州大學曾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沒有積

極控制血壓的人，死於心血管疾病風險比一般人高出了201％，但是高血壓如果得到

妥善控制，死亡率和一般人差不多。 

走路重心放腳尖，改善自律神經降血壓 

    篠原裕喜建議，漸漸養成習慣用這個方法站立、走路，活化大腦，改善自律神經

紊亂，進而使身體長期不適問題也得到改善： 

1.站立方法 

  略微抬高腳跟，將90％重心放在腳趾，10％放在腳跟，背後伸直。 

2.步行方法 

  以上面介紹的站立方式為基礎，將大部分重心放在腳尖來步行 

1)腳趾使力，像是往地面推一樣行走。著地時先讓腳趾著地，再來才是腳掌、腳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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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續注意重心90％放在腳趾上，10％放在腳跟，視線放在前方約10～15公尺

處。腳著地前膝蓋略為抬高會比較容易。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哈佛商業評論 2 分鐘訣竅」：讓你每天都提升工作效率與幸福感！ 

           【本文摘自哈佛商業評論】 

    「工作效率」和「幸福感」看似是兩個有著負面關聯的主題，但其實它們之間的

連結比我們想像的更緊密。如果你在工作上感覺不好，沒有成就感，就不可能幸福。

反之，如果你一直生活在壓力和焦慮中，你就無法發揮最有效率的生產力。 

    生產力並不意味著你整天都必須忙碌的做事，當然也不代表著你的生活要和工作

綁在一起。而是要學會更好地管理你的時間和精力，最有效地利用一天中的工作時

間，完成代辦事項。許多專家們也都在為這個問題尋找解答，分享能幫助人們達到高

生產力水平，又能從其中得到幸福感，維持動力。 

    英國億萬富翁兼企業家 Richard Branson 表示，先有一個目標，並努力做出改

變，無論大小，是成功的關鍵之一，因此千萬不要為了完成更多工作而犧牲掉幸福。 

    《哈佛商業評論》推薦了創業家 Neil Pasricha 的「2 分鐘訣竅」，這是一項可

以成為固定早晨儀式的練習，不僅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還能提升工作中獲得的幸福

感和成就感。 

提升工作效率和幸福感：「哈佛 2 分鐘訣竅」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Pasricha 的技巧可以讓你的日子過得更好、品質和效

率都更高，讓你更享受待在辦公室的時間。這個技巧也有助於避免決策疲勞。 

第 1 步：寫下你每天要關注的事 

    首先，先拿幾張紙卡，在每張紙卡上寫下你白天要關注的事。你不僅要寫下來，

你所寫的內容將成為你一天中的優先處理事項。在開始關注其他事情之前，你必須先

完成紙上的首要任務。 

https://website.ncyu.edu.tw/personnel/Node/Nodes?nodeId=48485
https://www.gq.com.tw/article/%E5%93%88%E4%BD%9B%E5%95%86%E6%A5%AD%E8%A9%95%E8%AB%96-%E6%88%90%E5%8A%9F%E8%A6%81%E8%A8%A3


 

9 

    「我將專注於…」練習，將有助於將每一個項目分解成更小、更簡單的任務。 

這個技巧是從根本上幫助你了解目標，劃分成能更輕鬆完成的小項任務，以更有組織

和順序的方式完成項目，讓你在日常生活中取得更有效的進展，提高整體工作效率，

避免無效工作和過度疲勞。 

    此外，這項練習也能讓你完成那些你想做、知道要做，但還沒有做的事情，只因

為看起來過於龐大而不願意執行。《哈佛商業評論》提出了建議，如果你將這個大任

務進行分解，並為自己設定一個較小的目標，例如下班後步行 15 分鐘或早上出門前

進行 10 分鐘的 HIIT 高強度間歇訓練，那麼堅持鍛煉對你來說將會更容易養成。 

 

第 2 步：寫下你每天感激的事 

    這個訣竅還有第二步驟，除了定義你要關注的事情外，你還必須細數你所感激的

事。 《哈佛商業評論》表示，這有助於我們對抗負面、消極的想法，同時也有助於

增加幸福感，甚至有效維持身體健康。更直白地說，也許每天身邊都會發生一些或大

或小其實對我們來說都蠻幸運的事，但因為過於繁忙的節奏而讓我們完全忽略了這些

事情，所以試著靜下心來回想並試著感謝，有機會發現其實每天的日子並沒有你主觀

意識認為的那麼的充滿挑戰與困難。 

 

第 3 步：寫下你每天要放棄的事 

    最後一步，請寫下那天你要放棄的事，讓自己練習擺脫遺憾，以及這些後悔和負

面想法所帶給你的負擔，不要再糾結在一些已經幾乎註定不會對你有什麼正面幫助的

事。 

 

     

對抗壓力有管道 

衛福部安心專線 1925 

生命線專線 1995 

張老師專線 1980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05-2732439 

嘉義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5-2255155#46 

嘉義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05-2267588(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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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師範學院 專案辦事員 謝○恩 新進 1140301 

學務處 工友 曾○惠 退休 1140303 

秘書室 秘書 蕭○佑 內陞 1140310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潘○姝 新進 1140314 

人事室 組長 蔡○融 離職 1140415 

 

 

 

 

4月份壽星 

沈○欽 王○珍 倪○蓮 朱○中 

吳○昇 顏○雲 林○慧 陳○文 

李○彥 沈○祺 廖○成 張○儀 

李○珠 葉○雯 張○言 陳○昶 

梁○源 陳○隆 黃○宗 賴○賢 

方○平 葉○君 呂○迪 黃○銘 

李○安 陳○羱 薛○舜 王○莉 

邱○儀 沈○清 陳○汕 陳○源 

高○比 龔○ 劉○男 賴○辰 

何○如 楊○峰 林○瑩 張○雯 

陳○宜 史○芳 何○甫 謝○恩 

廖○勳 李世豪 沈○培 莊○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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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發 盧○聰 陳○明 葉○賢 

翁○升 李○青 曾○嘉 劉○中 

謝○潔 林○慧 吳○椒 陳○錚 

林○蓉 莊○宇 林○鴻 蘇○立 

張○賓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4月10日起一週內，派員向各校區負責發放業務

之同仁，領取所屬人員之生日禮券並轉致當月份壽星。 

 

 

 


